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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 要]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一书中有大量关于义利观的论述,其在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

上,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实际,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范畴。 在此基础上,董仲舒利用儒家

义利观基本观点来塑造诸如“义利天赋观”“义贵于利观”及“兼利天下人观”等特色价值观。 董仲

舒对义利观的解读既是他治国理念的外在体现,又是他对经济生活的哲学观察。 因此,把董仲舒的

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,对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和价值

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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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关于董仲舒义利观的史料,主要有《春秋繁露》
《史记·儒林传》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和《汉书·食货

志》中的经济部分,其中很多记载都与儒商商业理念

的溯源、形成、内涵与外延相关联。 董仲舒通过对义

利之辨进行经典阐释,在继承儒墨诸家先贤对义利

看法的基础之上,进一步提出具有董仲舒儒学特色

的义利观。 董仲舒义利观的特质体现在把人及其一

切特性归之于“天”,并认为在治国经商时应持重

“大义”和重“公利”的观点,符合其“天人合一”哲学

体系的内在逻辑。
近年来,对于董仲舒义利观的研究已有不少成

果。 李普国提出:“董仲舒既探讨私利,也探讨公利,
这是先秦思想家所不曾有的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董
仲舒的义利思想较为全面。” [1]梁绍辉认为董仲舒的

义利观适应了汉武帝事业的需要,有着不可否认的

历史进步意义。[2] 唐赤蓉对董仲舒的义利观进行了

分类,一种为 “ 义利两有”, 另一种为 “ 言义不讲

利”。[3]陈嘉珉提出在董仲舒的伦理经济思想中,
 

义

和利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,义重于利,
 

说明义是

儒学的最高文化精神和行为准则。[4] 乐爱国认为董

仲舒所言,并不是要排斥功利,而是要反对以有违仁

义之手段图谋和计较功利,这样的理解不仅合乎董

仲舒的义利观和治道思想,而且与孔孟的义利观相

吻合,从而可以证明儒家并不排斥功利。[5] 博古汲

今,尽管学者们对董仲舒义利观的研究已经走向深

入,但将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相联系的研

究成果还比较鲜见,因而董仲舒的义利观对儒商商

业理念是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,值得我们专题

研究。

一、董仲舒“义利天赋观”及其所蕴含的儒商
商业理念

　 　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儒学大师、政治家,他
的思想不仅对整个中国哲学史影响深远,对儒商商

业理念也颇具价值。 其中,“义利天赋观”是其哲学

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。 这一观念进一步强调了经

济利益和道德基准的协调和平衡,对于儒商商业理

念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。 本部分将通过对董仲舒

“义利天赋观” 的解读,探讨其所蕴含的儒商商业

理念。

(一)董仲舒的“义利天赋观”
　 　 董仲舒义利观的一大特点是把人对义利的看法

与“天”结合起来,王永祥先生认为董氏“把人的好

义、欲利也归于了天” [6]321,体现出董仲舒思想源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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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的“敬天法人”思想。
天之生人也,使人生义与利,利以养其体,义以

养其心,心不得义,不能乐,体不得利,不能安。[7]75

类似于西方近代的“天赋人权”理论,董仲舒认

为义、利也是自人类产生后就被上天所赋予的。 每

个人都具备义、利两个方面,利的作用在于养体,义
的作用在于养心。 心中无义,就不会感到快乐,体不

得利,就会感到不安。
董仲舒年轻时学习《春秋》,汉景帝时成为博士,

汉武帝时,和武帝进行策问,得到了武帝的首肯。 这

一“贤良对策” 的中心思想包含了对“天道” 和“人

道”的讨论,故称“天人三策”。
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记载:
(董仲舒)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,故

求雨闭诸阳,纵诸阴,其止雨反是。 行之一国,未尝

不得所欲。[8]
 

3129

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也说:
夫天亦有所分予,予之齿者去其角,傅其翼者两

其足,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 古之所予禄者,不食

于力,不动于末,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,与天同意者

也。 夫已受大,又取小,天不能足,而况人乎![9]2520-2521

董仲舒在治国和如何看待利的问题上,常求于

“上天”“阴阳”等因素。 在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中先

是以生物的例子指出,接受了大的就不应再取小的,
引申出享受俸禄的阶层,应该只食俸禄就已经足够,
不应当和百姓争夺谋利的产业,这样利益才得以被

相对平均地分配,百姓也可以家给人足。 这是董仲

舒那个时代上苍所衍生出的“理”,也是儒家价值观

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所应有的“道”,天子应当效法这

种利益分配的方式,并定为制度,统治阶级应该遵守

实行。 这就再一次把义利和上天结合了起来,并用

天理来警示当时的统治阶层对义利要树立正确的

看法。
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又见:
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。 身宠而载高位,家

温而食厚禄,因乘富贵之资力,以与民争利于下,民

安能如之哉! 是故众其奴婢,多其牛羊,广其田宅,
博其产业,畜其积委,务此而亡已,以迫蹴民,民日削

月浸,浸以大穷。[9]2520-2521

董仲舒又提出老百姓之所以不满主要在于封建

官僚阶层即使高官厚禄,却还趁着掌握资本的力量

与民争利。 部分封建官僚阶层拥有众多的奴婢、成
群的牛羊、成片的田宅、优质的产业和丰富的积蓄,
却让古代的百姓们日益贫困。 可见董仲舒时代的部

分封建官僚阶层奢侈腐化,没有很好认识到义和利

的辩证关系,过分追求利。 董仲舒则用“义利天赋

观”的理论及“敬天法人”思想来阐释义利关系,进
一步约束当时统治阶级的行为。

(二)“义利天赋观”所蕴含的儒商商业理念

　 　 董仲舒指出:“天之生人也,使人生义与利,利以

养其体,义以养其心。 心不得义不能乐。 体不得利

不能安。” [7]75 这反映出,道德需求和物质需求对于

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必需品。 “养体的利”是指人

们要想生存下来所必需的物质资源、生产资料等;
“养心的义”是指调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

法则,这种法则不是通过直接方式,而是通过间接道

德约束来调整人际关系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

的。 “天之生人”所表达的内涵为追求物质生存和维

持一定道德基准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般性准则,“苍

天”赐予人们物质基础的同时也让人们得以维持各

种关系和准则。 董仲舒以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“天”
来干预社会,是为了说明上述情况具有一定的客观

性。[10]董仲舒认同封建君主应当效法天之大道、体
察上天旨意,使得天下实现“兼利”的状态,这样将使

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 他提道:“生育养长,成而更生,
终而复始,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。 天虽不言,其欲

赡足之意可见也。 古之圣人,见天意之厚于人也,故
南面而君天下,必以兼利之。” [7]86-87 董仲舒这种“兼

利”思想与其“敬天法人”的思想渊源不无关系,运
用“天”来“利民”,巧妙地规劝告诫统治者要施行仁

政,这既是对孟子“仁政”思想的继承,也是董仲舒对

“义利”的自我解释,使得其理论在广大普通民众中

具备基础。 他又提出:“天常以爱利为意,以养长为

事,春秋冬夏皆其用也。 ……人主出此四者,义则世

治,不义则世乱。” [8]94 君主治国一定要有利于百姓

的生存,让百姓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都得以延续下去,
在爱护百姓的基础上方能关爱天下,明晰“义利之

辨”,并不是不要利,而是要寻求治国理政的 “ 公

利”,君主不应把“私利”凌驾于“公利”之上,而是要

维护“公利”,把国家治理好,人民生活幸福,君主的

最大利益才得以长久保全。[11]

董仲舒的“义利天赋观”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

容:一方面强调人类天生具有追求物质实在利益的

本能;另一方面则认为追求人类道德和精神价值与

追求物质利益同等重要。 在这种理念下,义和利是

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的两个侧面,而不是相互对立

的。 董仲舒认为,只有遵循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,
才能赢得市场的信任和社会的认可。 同时,过度地

追求物质上的利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和道德契约的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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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。 因此,在商业活动中,企业需要遵循一定的道德

规范,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。
儒商商业理念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一

种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。 它从实践上强调

在商业交易活动中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,
以及商业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。 儒商商业理念

具有以下几个特点:第一,商人经商应诚信经营。 儒

商推崇在商业贸易活动中要坚持诚实信用,不得欺

诈、欺骗消费者。 这种诚实信用的理念与董仲舒所

强调的义的概念相吻合;第二,商人需要担负社会责

任。 儒商商业理念认为经营产业要承担社会责任,
关注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 这种理念也与董仲

舒的“义利天赋观”有关;第三,商人经商需做到义、
利合一。 儒商商业理念强调在商业活动中要将经济

利益和道德利益结合起来,实现义、利合一。 这就与

董仲舒的“义利天赋观”相呼应。 故董仲舒的“义利

天赋观” 对儒商商业理念确实产生了较深的影响。
在董仲舒的“义利天赋观”影响下,道德和经济利益

是互相依赖、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。 这种“义利天赋

观”思想为儒商商业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,使
儒商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,也必须注重道德价值

方面的精神追求。 同时,这种观念也强调了企业必

须要承担社会责任,关注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
这种关注社会责任的理念也是儒商商业理念的一个

重要特点。

二、董仲舒“义贵于利观”对现代商业经营的
启示

(一)董仲舒的“义贵于利观”
　 　 董仲舒讲到义、利缺一不可,但并不指的是两者

平等,更不是将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,而是将义放在

首位,强调义重于利。 他说:
义者心之养也,利者体之养也。 体莫贵于心,故

养莫重于义,义之养生人大于利。 奚以知之? 今人

大有义而甚无利,虽贫与贱尚荣其行,以自好而乐

生,原宪、曾、闵之属是也。[7]75-76

故物之于人,小者易知也,其于大者难见也,今

利之于人小,而义之于人大者,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

趋义也,固其所暗也。[7]75-76

董氏先讲到人体莫贵于心者,而义养心,故身之

养莫重于义者。 财利可养体,不养心,所以义之养人

大于利而厚于财。 这里讲的是义与心,利与体存在

着一定的联系,且养心要比养体重要,义要比利重

要,即义贵于利的观点。 然后材料中又提到人的行

为如果有大义而没有太多利处,这样的人虽然贫贱,

但仍以义行为荣;相反,人的行为获利很大而不义,
虽然获得富贵,但即使不是立即受到牵连,也会为其

所伤。 按照这样的道理,作为民众中的商人如果常

见利忘义,走上了邪路,则会贼其身而祸其家。 因

此,王永祥先生引《春秋繁露·玉英》中“凡人之性,
莫不善义。 然而不能义者,利败之也”,其认为董仲

舒提出了“教以仁义而提防之”这种解决方法。[6]322

在商业经营中我们也需要靠诚信仁义来纠正一些过

于逐利的行为。
对于义和利的取舍平衡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

一个重要命题。 董仲舒对义利之辨的看法,上承先

秦,下启宋明,对今天商业经营尤其是儒商的塑造有

着深刻借鉴意义,有必要进行详细探讨。
董仲舒对义利之辨的看法来源颇广,主要是吸

收了儒墨两家义利论的观点,并加以改造。 张国钧

先生认为儒墨两家在针对义利概念的内涵进行讨论

时有不少共同处:都反对所谓“私利”,同时,儒墨两

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亦有重大分歧。 第一,儒家所提

倡的义利定义大致可归纳为私利与公利、功利与道

义这两层内在含义;墨家则在自其产生之时起的很

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涉及对功利与道义内在含义的

阐释。 第二,儒家所指的利常常指私利,义虽不能完

全指向“公利”,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代表

“公利”,义利因为这种逻辑关系而被对立起来;墨家

则先是把义大体上通约为利,又把利规定为“公共利

益”,义利二者通过“义—利—公共利益” 这层逻辑

关系被统一起来,这与儒家的解释也是不同的。[12]

杨冬则从“群己” 角度认为先秦时期儒家强调所谓

“群”“己”之分,并且“群”对“己”具有统摄作用,既
强调“群”这一要素对于整体的关键与必要,又强调

“己”这一要素对于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,进而得

以促进“义”之于“群”与“利”之于“己”的对立统一

之矛盾关系。 而墨家学派则主张“尚贤” “尚同” “非

攻”和“兼爱”思想,排斥否定儒家等级宗法制度和

宗亲血缘的局限性与歧视性,以求消除“群”关系中

的“差异化”而追寻“人际”关系的“大同”。 建立在

这种“大同”基础上的义,已经丧失了与利产生对立

关系的必然前提,而建立在“兼爱”基础上的“利”理

念,也是理所当然地被诠释为“兴天下之利”和“除

天下之害”的“公利”观。 因为在西汉封建社会这样

的一种秩序重构的过程中,儒家认为“私利”是可以

被消除殆尽的,剩下的便是“上则利天、中则利鬼、下
则利人”的“天德” 之利,即所谓儒家义的存在。 从

而,儒、墨两家在“群己观”所展现出的认同差异与学

派差异,直接影响了其义利观思想的不同,并在“群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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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“己”的向度方面明显地体现出了儒、墨两家“义

利观”思想体系的整体差异性。[13] 而王永祥先生则

认为儒、墨两家对义利看法所体现出的矛盾,实则是

视角不同。 从私利与义的关系上看,墨家也不会否定

它们的对立性;从公利与义的关系看,则儒家亦不会

否定它们的对立性。[6]316

(二)儒墨两家义利思想对现代商业经营的启示

　 　 孔子行义主要体现在施仁于人。 孔子对待私利

是比较排斥的, 他指出 “ 君子喻于义, 小人喻于

利” [14]47-53,又说“放于利而行,多怨” [14]47-53。 这显

示出君子可以深明大义,而小人只知道蝇头小利;过
于追求利益最大化,就会招来怨恨,这显然是在否定

“私利”。 而孔子对“公共利益” 则持肯定态度,又

说,“见利思义” [14]182-205,“义然后取” [14]182-205,都是

在强调义贵于利的价值观,褒扬求“公利”。 在当今

社会,在商业经营中,想要成为一名儒商,持有义贵

于利的价值观十分重要。 在赚取合法合理利润的同

时,应更重视产品安全和社会责任,比如依法纳税就

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,在经营食品生意的时候要

把食品安全置于首位,这都是儒商正确义利观的

体现。
孟子在性善论的前提下,强调“群”对“己”的节

制,也就是对“私利”进行约束,使得人性中的义表现

出来。 孟子尝说:“大人者,言不必信,行不必果,惟
义所在。” [15]184-228 这是说人的一切言行要符合义的

检验,如果符合义,可以言不必信,行不必果。 在行

义上,孟子又强调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主观能动性,
因此,他讲道:“得志,与民由之,不得志,独行其道。
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:此之谓大丈

夫。” [15]162 孟子这种践行公义的价值观值得在当今

商业领域推广。 儒商作为当今社会商业领域的高层

次人才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践行者,更应该对自身私

利、私欲进行约束,彰显自身的商业之义,多从事利

国利民、节约环保的新业态,造福地方百姓民生。
荀子主张“化性其伪”,认为人的本性生来朴素,

多是后天教化起作用。 章太炎先生指出“荀子专主

人事,不务超出人格,则但有人趣” [16] ,因而在荀子

的思想中,既继承了尚义思想,又将利推到了更高的

地位。 荀子说:“好利恶害,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;若
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。” [17]32-45 趋利避害乃是君子

和小人的共性,只是求利的方式不同,这才区分出了

君子与小人、善与恶。 他又说:“国者巨用之则大,小
用之则小。 巨用之者,先义而后利;小用之者,先利

而后义。” [17]110-121 这里是把“公利”和“大义”统一了

起来,强调行义要经世致用。 儒商在商业经营中,更
要积极开展各类业务,把握商机,在经营中弘扬社会

主义道德,行公益之事。
墨家的义利观与儒家存在明显区别,强调:“废

以为刑政,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。”墨子把公利

和相对宽松的国家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准则加以推

崇,体现了其重利思想。 但墨子同样讲“天下莫贵于

义”“天下有义则生,无义则死;有义则富,无义则贫;
有义则治,无义则乱”。[18] 可见,义对商业社会的重

要性,在经营过程中不重视义的作用,就会有贫乱现

象产生,也不利于生意的做大做强。

三、董仲舒“兼利天下人观”认识与现代商业
价值塑造

　 　 董仲舒提出义贵于利,并非在社会和商业行为

中不再求利,而是他认为应当根据上天的仁来求利,
人需要法天而行,从而提出“爱利天下为意”的基本

宗旨。
天常以爱利为意,以养长为事,春秋冬夏皆其用

也;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,以安乐一世为事,好

恶喜怒而备用也;然而主之好恶喜怒,乃天之春夏秋

冬也,其俱暖清寒暑,而以变化成功也;天出此物者,
时则岁美,不时则岁恶;人主出此四者,义则世治,不
义则世乱。[7]29-30

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,故南面而君天下,
必以兼利之。[7]86-87

上苍孕育万物周而复始都是为了供养人,君主

南面而君临天下,必然要“兼利人” ,给天下人民以

利益,这里的“利益” 指的是让百姓得到生存下去

的实在利益。 因而,董仲舒强调提防“利” 主要防

的是私利,也就是个人的小利,董仲舒提倡的“天下

之利”则是人民所期盼的公利。 对义克制利可以理

解为君主和百姓不应过分追逐个人利益。 而君主

治理国家需要为民兴利,就是义生利,是需要推

崇的。
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记载董氏与江都王对问:“仁

人者,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 [9]2495-2496

然在《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》中也有了颇为类似

的语句:“仁人者,正其道不谋其利,修其理不急其

功。”这两则材料反映出在处理商业行为时,应当取

得合理的利益,要“不急其功”,尤其是儒商应该有

“仁人者” 的义利观。 日本学者日原利国曾说:“儒

教要想成为汉代思想界的指导原理,必须将在先秦

发生的各种思想的精粹加以收拾和总结,构成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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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论世界。” [19] 这里指的是先秦儒学包括义利观

需要进行改造,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而成为统

治思想,而董仲舒的义利观,尤其是“兼利天下人”的

观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。 邓红认为董仲舒对

儒家的改造是从春秋公羊学着手的,并在《春秋繁

露》中着手改造中国古代“天”的观念,把“天神”导

入从前的儒家基本观念和道德理想,形成了兼具“天

人合一”和“阴阳五行”的“天道”思想。[20] 而董仲舒

对义利观的改造也是引入了“天”的观念,并与当时

统治阶级的义利思想相吻合。 在现代,新儒商也需

要具备“兼利天下人”的义利观,其对商业行为有重

要影响。 回首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,改革开放 40 多

年来,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

和商业奇迹。 对此,具备一定儒商精神、践行儒家优

秀思想的中国企业家功不可没。 植根于中国古代经

典文化的商业哲理和人文精神,助推了当代中国的

经济腾飞,更是儒商精神的又一例证。 回顾中国企

业的起源、发端与成就之途径,历史上部分儒商“急

公好义、诚实守信”的形象,不断涵养着当代中国企

业家精神。 “兼利天下人”的义利观在新时代有了进

一步的体现,在社会主义建设中,商业经营为大众利

益服务,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诚信经营,扶危

济困,为百姓提供优质的工作岗位都是新儒商的应

有之义。

四、余论

　 　 董仲舒的义利观在儒商经营理念中有诸多体

现,“义利天赋观”“义贵于利观”和“兼利天下人观”
只是他众多观点中的一小部分,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

应看到董仲舒义利观对当今社会生产生活经营的指

导意义。
第一,强调了“义”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,树

立了“义为大”的正确义利观。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,
商人和消费者在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,都需要具

有“奉义”这一价值观,商人“奉义”则可以认真对待

产品质量,增强服务意识,以诚信经营为本,遵守合

同与社会契约,营造新儒商的文化氛围,合理定价;
消费“奉义”则会遵守商业道德与规范,对商品质量

与服务进行正确评价,按约定支付议价,不贪占小便

宜,遵守商业俗约。
第二,合理地赚取利润,倡导商业行为中实现

“公利”价值。 既然是经商,也就不可能不赚取利润,
董仲舒对利的解读主要分为两层,一个是“义贵于

利”,第二个是要提倡“公利”。 这就是要求把商业

经营与“天下之利”结合起来,服务于人民大众。 在

当今,提供就业岗位就是商业经营的一大“公利”,无
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可以创造新产业,吸
纳大量就业人口,形成一定的就业存量。 在践行儒

商理念的时候,就要有这种“公利观”,在“公利”和

“私利”发生冲突时,要优先保证“公利”的实现,比
如很多政策性企业,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或许并不

是太“好看”,固定资产庞大,而利润率较低,但应付

职工薪酬部分却解决了一个市或县大量的就业人口

的生计问题,其实就是一种“公利”优先的策略。
儒商商业理念是把“儒” 的伦理品质和“商” 的

职业行为结合起来,现代儒商是“外王”和“内圣”的

统一体。 儒商在实践中实现董仲舒义利观的部分理

念,从根本上还是要尊重人的价值。 一方面,在商业

行为中经营者要尊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、合理需求、
普遍利益和共同情感;另一方面,消费者也需理解商

人赚取利润维持经营的正当诉求,尊重商人的劳动

成果。 把义利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而非两个对立面

去看待,协调消费者和经营者关系的诸层面,也是董

仲舒义利观给我们留下的商业文化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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